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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改革境外投资审核制度 

2013 年 11 月 12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决定》强调深化投资体制改革，

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要扩大对外投资，进一步简政放权，改革涉外投资审批机制。2013

年 12 月 02 日，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3 年本）的

通知》（“《2013 年投资项目目录》”），大幅放宽了对境外投资的审核，向欲“走出去”的中

国企业发出了积极信号。 

境外投资是指中国境内企业通过新设、并购等方式在境外设立企业或取得既有企业的所

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等权益的行为。境外投资涉及到的境内政府监管机构主要是发展

和改革部门（“发改部门”）、商务部门和外汇部门1。此次《2013 年投资项目目录》对发改

部门和商务部门的境外投资审核制度启动了以核准制转备案制为核心的改革。 

 

发改部门 

根据《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2004]第 21号）以

及相关规定，发改部门对境外投资项目实行核准管理。投资额在 3亿美元以上的资源开发类

以及投资额 1亿美元以上的非资源开发类境外投资项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发改委”）

核准；前述限额以下的境外投资项目，地方企业由省级发展改革部门（“省级发改委”）核准，

中央企业自主决策并在决策后报国家发改委备案；特殊项目2不区分限额，一律由省级发改

委或者国家发改委核准，或由国家发改委审核后报国务院核准。 

此外，针对达到一定标准的境外收购和竞标项目，实行项目信息报告制度。根据《关于

完善境外投资项目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外资[2009]1479 号）以及相关规定，由国家

发改委核准或由国家发改委审核后报国务院核准的，并且中方投资额达 1亿美元及以上的境

外竞标或收购项目，应在投标或在对外开展实质性工作之前3，向国家发改委报送书面信息

                                                        
1 取决于中国境内企业性质和投资行业，境外投资还可能涉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证券业监督管理部

门、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和保险业监督管理部门的审批。 
2 特殊项目是指，前往未建交、受国际制裁国家，或前往发生战争、动乱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项目，以及

涉及基础电信运营、跨界水资源开发利用、大规模土地开发、干线电网、新闻传媒等特殊敏感行业的境

外投资项目。 
3 在对外开展实质性工作之前是指，境外收购项目在对外签署约束性协议、提出约束性报价及向对方国家

（地区）政府审查部门提出申请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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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2013年投资项目目录》规定，境外投资项目中，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项

目和中方投资 10 亿美元及以上的项目，由国家投资主管部门（一般理解为国家发改委）核

准；除此之外的其他项目实行备案管理，中央企业投资项目和地方企业投资 3亿美元及以上

的项目报国家投资主管部门备案。这意味着发改部门对限额内的一般境外投资项目的审核制

度将由核准制转变为备案制。 

就 3亿美元以下的项目是否由省级投资主管部门负责备案，以及改革后是否将继续实行

项目信息报告制度，还有待相应的配套法律文件进一步明确。  

商务部门 

根据《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令 2009 年第 5号）以及相关规定，商务部门对境外

投资同样实行核准制。境外投资涉及与我国未建交国家的、特定国家或地区的、中方投资额

1亿美元及以上的、涉及多国（地区）利益的或者设立境外特殊目的公司的由商务部核准。

境外投资中方投资额 1000万美元及以上、1亿美元以下的或者能源、矿产类或者需在国内

招商的，由省级商务部门核准。 

除上述两种情形之外的境外投资项目，仍需商务部门核准，但相应的核准程序较简单。

对于此类境外投资项目，企业需在线填写、打印《境外投资申请表》并报商务部门核准；中

央企业总部报商务部核准，地方企业报省级商务部门核准；商务部门于 3日内审核并颁发《企

业境外投资证书》。 

《2013年投资项目目录》规定，国内企业在境外投资开办企业（金融企业除外）事项，

除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需商务部核准外，其他情形的实行备案制，中央企业报

商务部备案，地方企业报省级政府备案。即除特殊情形外，商务部门对境外投资的审核制度

将由核准制转变为备案制。 

发改部门和商务部门是境外投资涉及的两大主要审核部门。此次改革之前，许多进行境

外投资的中国境内企业为获得这些部门的核准通常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影响项目的进展，甚

至会丧失交易机会。此次改革实施后，除特殊情形外，发改部门和商务部门对一般境外投资

的审核制度将由核准制转变为备案制，这无疑将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启一条快捷通道。 

 

◇◇◇◇ 

本文作者为柯杰律师事务所何杰（管理合伙人）、张方和李霞。本文仅供一般性参考，不构成法律意见，

不能代替法律意见，也无意对讨论事项进行全面的研究。若就本文有任何进一步问题，请与何杰律师联系

（电话：861059695336，电邮：he.jie@kejie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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